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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王磊、许树茂、孙鲁宁、张伟、何妮、

陈敏、徐家力、孟兆胜、周清杰、王

阳、陈昌梅、岑伟平、孟宪伟、潘旭、

陈天宇、任春雨

董事长王磊、董事兼总裁许树茂、董

事兼常务副总裁何妮、董事张伟、董

事孙鲁宁、董事陈敏、独立董事徐家

力、独立董事孟兆胜、独立董事周清

杰、监事会主席王阳、监事陈昌梅、

监事岑伟平、副总裁孟宪伟、副总裁

潘旭、财务总监陈天宇、董事会秘书

任春雨

鉴于年内经公司自查及审计发现，公司存在为

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和被资金占

用的情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事项仍在调查整改过

程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述事

项无法保证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声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鉴于年内经公司自查及审计

发现，公司存在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和被资金占用的情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的《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2018年12月31日》，上述事项仍在调查整改过程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对上述事项无法保证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其他内容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大洲

A

股票代码

0005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春雨 李淼、王焱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500

号东银中心

B

栋

2801

室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500

号东银中心

B

栋

2801

室

电话

(021) 61050111 (021) 61050111

电子信箱

renchunyu@sundiro.com limiao@sundiro.com

、

wangyan@sundiro.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73,813,519.63 923,344,832.45 -2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118,939.09 33,016,946.63 -35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7,555,220.61 -3,872,001.69 -2,161.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941,987.50 -218,081,829.66 119.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033 0.0406 -354.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033 0.0406 -35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9% 1.50% -8.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811,742,848.77 4,228,197,978.70 -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09,735,442.08 1,326,828,920.73 -8.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8,5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尚衡冠通

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9% 89,481,652 0

冻结

89,481,652

富立财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

富立

澜沧江十四号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7.61% 61,990,000 0

大连通运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4% 34,504,211 0

北京京粮和升食

品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5% 22,361,644 0

大连和升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 17,500,009 0

彭浩 境内自然人

1.28% 10,402,558 0

赵序宏 境内自然人

1.00% 8,161,655 6,121,241

翟晓燕 境内自然人

0.98% 8,000,000 0

上海特玺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5,350,360 0

王晓燕 境内自然人

0.58% 4,745,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持股

5%

以上股东之间及和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北京京粮和升食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大连和

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7500009

股 （比

2018

年末增加

17500009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比

2018

年末增加

0

股），合

计持股数量为

17500009

股（比

2018

年末增加

17500009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依然十分困难，因公司被关联企业占用资金的问题尚未解决，公

司资金面紧张的情况未得到缓解。公司持续发生了多起借款逾期及诉讼案，导致公司银行账

户及资产被冻结的情况不断增加。因公司涉及为关联方违规担保，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381.35万元，同比减少27.0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子

公司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恒阳” ）、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恒阳” ）贸易量同比减少及同比减少天津新大洲电动车有限公司营业收入所致。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11.89万元，同比减少354.78%，主要原因是本

公司上年同期发生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收益而本报告期无股权转让收益和食

品贸易经营净利润同比大幅减少所致。

经营煤炭业务的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1～6月份累计生产原煤

137.16万吨，较上年同期减少6.23%，主要原因为5月份因特殊工种退休问题导致停产两周，产

量损失9万吨；销售原煤145.28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0.51%；但是一季度受天气变暖大部分地

区供暖期提前结束影响及二季度胜利矿经过褶皱区带使煤质有所下降，以上原因造成煤炭平

均售价较去年同期下降，本报告期内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01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00%；因销

量有所增长销售成本上升及固定成本不变，本报告期累计实现净利润-248.16万元，同比减少

118.14%，向本公司贡献利润-126.56万元。

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1～6月份因新大洲本田业务量减少及去库存减少仓储费用等

因素，本报告期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3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62%；实现净利润1,415.72万元，

同比减少12.13%； 因持股比例由上年同期的63.64%减至51.22%， 本期向本公司贡献净利润

725.13万元，同比减少29.28%。

食品贸易业务1～6月份向本公司贡献净利润-5,740.34万元，同比减少6,437.87万元。主要

原因是宁波恒阳本年暂未进口牛肉，销售基本是处理前期库存。乌拉圭子公司因通货膨胀，采

购活牛价格上涨、单位人工成本增加、期间费用增长等因素影响，成本上升，利润大幅下降。

游艇产业1～6月份向本公司贡献净利润-29.53万元，同比减少106.48%。主要原因为上年

同期确认SANLORENZO� S.P.A.股权投资收益，因股权已转让，本报告期无此项收益。

母公司及其他业务1～6月份贡献净利润-3,240.59万元，同比减少861.90%，主要系公司上

年同期发生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收益而本报告期无股权转让收益所致。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

1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

据”本期金额

18,258,895.00

元，年初金额

10,614,570.66

元；“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

277,298,282.12

元，年初金额

303,241,894.91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

票据”本期金额

173,457,127.44

元，年初金额

227,884,372.49

元；“应付

账款”本期金额

244,754,536.21

元，年初金额

317,298,586.76

元；

（

2

）递延收益”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

年的，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部分，

不得归类为流动负债，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转入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

调整年初数：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

149,040.97

元

递延收益：增加

149,040.97

元

（

3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其他综合收益结转

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本期

及上期均无发生。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

（2017年修订）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

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

综合收益。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

1

）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

调整年初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9,525,277.59

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9,525,277.59

元

（

2

）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

务工具）”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调整年初数：

留存收益：减少

29,591,782.06

元

应收账款：减少

14,145,194.37

元

其他应收款：减少

15,446,587.69

元

二、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合并原因 期末净资产（元） 本期净利润（元） 设立

/

购并日期

宁波新大洲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4,999,540.00 -460.00 2019．6．14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71� � � �证券简称：*ST大洲 公告编号：临2019-112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年4月30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 〔2019〕6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

〔2019〕6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执行。根据财会〔2019〕6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

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6号通知

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按照上述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的有关规定，其余未变更部分仍

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按照财政部的时间要求开始执行前述政策，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

变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二个项

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二个项目；增加“交

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项目” 、“交易性金融

负债” ，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等项目。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增加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

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项目等。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等。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净资产、净利

润等相关财务指标产生一定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规定及相关要求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因此，董事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相关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同

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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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签署《债权债务转让

及抵销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

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 ）拟与陈阳友先生、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衡冠通” ）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减少尚衡冠通占用

本公司资金合计500万元人民币。

截至2019年6月30日，新大洲投资共欠陈阳友先生往来款人民币500万元，形成欠款原因

是新大洲投资2018年7月31日拟向新大洲香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发展” ）付增资

款1840万元，但存在缺口500万元，陈阳友先生于2018年7月31日汇款给新大洲投资500万元用

于支付上述新大洲投资对香港发展的增资款的缺口。

根据本公司与深圳前海汇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汇能” ）之间的《借款合

同》，本公司向前海汇能借款3000万元，尚衡冠通为收款方，形成尚衡冠通对本公司的占款。根

据拟定的《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陈阳友先生将上述500万元债权以同等金额转让给尚

衡冠通， 新大洲投资将此500万元债务以同等金额转让给本公司， 即形成尚衡冠通对本公司

500万元债权。因尚衡冠通对本公司占款未偿还,�尚衡冠通以此债权500万元抵销对本公司的

相应部分占款。

1．关联关系说明：

陈阳友先生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尚衡冠通的实际控制人，关联人陈阳友先生、尚衡冠通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本公司及子公司与陈阳

友先生、尚衡冠通的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2．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事项已经本公司2019年8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因没有

关联董事，不涉及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

借壳，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陈阳友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泉发路上河雅苑南里1号楼3门103号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陈阳友先生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的实际控制人。陈阳友先生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三）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目前，陈阳友先生是失信被执行人，但不会对本次关联交易有影响。

2．公司名称：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阳友

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诺德金融中心主楼16A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

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股权投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实际控制人：陈阳友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尚衡冠通成立于2015年10月，为股权投资型企业，除持有

本公司89,481,652股股份外，目前无其他投资项目和经营活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2019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0 0

净利润（万元）

0 -8,850.18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净资产（万元）

54,377.45 60,557.45

总资产（万元）

91,680.96 91,680.96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尚衡冠通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关联人尚衡冠通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四）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目前，尚衡冠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陈阳友

乙方：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鉴于：

截至2019年6月30日，乙方共欠甲方往来款人民币500万元(大写:伍佰万元整)。

根据丙方与深圳前海汇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丙方向前海汇能公司

借款3000万元，丁方为收款方，形成丁方对丙方的欠款。

为妥善解决甲、乙、丙、丁四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四方本着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经充分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乙丙丁四方同意：甲方将500万元债权以同等金额转让给丁方，乙方将此500万元

债务以同等金额转让给丙方，即形成丁方对丙方500万元债权。因丁方对丙方有到期债务未偿

还,丁方以此债权500万元抵销对丙方的相应部分债务。转让后，甲乙双方债权债务结清，丁方

减少应付丙方债务500万元人民币。

（二）甲方和丁方同意并确认：丁方依据本协议第一条从甲方处受让的对乙方的债权500

万元抵销部分丙方债务，甲方享有对丁方的债权500万元。

（三）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国法律。与本协议有关的争

议，首先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届时诉讼费、律师费

由败诉方承担。

（四）本协议一式四份，各方各执一份，自各方盖章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四方拟签署的《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的金额以截至2019年6月30日新大洲投资共

欠陈阳友先生往来款人民币500万元的金额作为四方债权债务转让的交易金额， 不涉及交易

定价。

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交易的目的是为解决债权债务问题，解决部分尚衡冠通对本公司的资金占用。上述交

易完成后，将减少尚衡冠通占用本公司资金500万元。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陈阳友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17.82万

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尚衡冠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543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审阅了上述交易的有关资料， 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1．有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

2．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因没有关联董事，不涉及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

回避表决。我们认为通过上述方式解决尚衡冠通占用我公司资金，是双方寻求解决资金占用

的积极行为，考虑陈阳友先生控制下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这样的努力是必要的，未损害公司

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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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

知于2019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在上海市本公

司办公室设主会场以电话会议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

议由王磊董事长主持，本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9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有关本报告的具体内容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摘要同时

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

董事会认为：鉴于年内经公司自查及审计发现，公司存在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

担保和被资金占用的情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18年12月31日》，上述事项

仍在调查整改过程中。董事会全体董事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存在为第一大股东

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和被资金占用的内容无法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其他内容保证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9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有

关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规定及相关要求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因此，董事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与会董事以8票同意，0票反对和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签署〈债权债务

转让及抵销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有关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公司拟签署

〈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

投资” ）与陈阳友先生、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衡冠通” ）签署

《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

经查，陈阳友先生曾于2018年7月31日支付新大洲投资人民币500万元，支持新大洲投资

用于对子公司新大洲香港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陈阳友先生拟将此500万元债权以同等金额转

让给尚衡冠通，新大洲投资拟将此500万元债务以同等金额转让给本公司，即形成尚衡冠通对

本公司500万元债权。因尚衡冠通对本公司占款未偿还，尚衡冠通以此债权500万元抵销对本

公司的相应部分占款。

关联关系：陈阳友先生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尚衡冠通的实际控制人，关联人陈阳友先生、

尚衡冠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本公司及子公

司与陈阳友先生、尚衡冠通的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董事陈敏先生对于投弃权票的说明：关于《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该债权债务涉及不同的债权、债务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不存在直接冲抵关系，须通过陈

阳友先生转让对公司的债权予以间接抵销。 鉴于公司大股东对公司形成资金占用的前因后

果，尚因陈阳友先生的病情，其本人自称存在记述不清的情况，本人对于通过陈阳友先生让渡

债权可否冲抵大股东对公司资金占用的债务存有不确定性疑虑。

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三、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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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3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并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鉴于年内经公司自查及审计发现，公司存在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

方违规担保和被资金占用的情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

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的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18年12月31日》，上

述事项仍在调查整改过程中。监事会全体监事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存在为第一

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和被资金占用的内容无法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其他内容

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并

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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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福泉磷矿小坝磷矿采矿权

及相关资产负债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证券代

码：002895）于2019年8月23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福泉磷矿小

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 现就有关事项补

充说明如下：

一、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采矿权

1、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小坝磷矿采矿权基本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

地 址：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

矿山名称：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小坝磷矿山

证 号：C5200002011046220111436

开采矿种：磷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矿区面积：0.7295平方公里

有 效 期：壹拾年（自2011年4月至2021年4月）

发证机关：贵州省自然资源厅

发证日期：2019年6月27日

小坝磷矿位于福泉市道坪镇英坪村，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矿区范围内磷矿

石保有资源储量总计为1,412.99万吨， 其中：（121b） 为690.62万吨，（122b） 为592.43万吨，

（333）为129.94万吨。2011年4月，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核定小坝磷矿生产能力为50万吨/年。

公司将在采矿权证到期后办理展期手续。

2、采矿权的沿革和权属情况

小坝磷矿系由原贵州省福泉磷矿大坡槽磷矿山、贵州省福泉磷矿后寨磷矿整合而成。

福泉磷矿原持有贵州省福泉磷矿大坡槽磷矿山 《采矿权许可证》（证书编号为

5200009910010）和贵州省福泉磷矿后寨磷矿《采矿权许可证》（证书编号为5200009910016）。

根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黔南州磷矿、锌矿、硫铁矿、重晶石矿整合方案的函》（黔国

土资函[2008]238号）的要求，将贵州省福泉磷矿大坡槽磷矿山、贵州省福泉磷矿后寨磷矿整合

为贵州省福泉磷矿小坝磷矿山。2008年12月30日，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核发了贵州省福泉磷矿

小坝磷矿山（整合）的《采矿权许可证》（证书编号为5200000831186）。2011年4月28日，贵州

省国土资源厅向福泉磷矿核发了整合完成后的贵州省福泉磷矿小坝磷矿山《采矿权许可证》

（证书编号为 C5200002011046220111436）。2019年6月，因采矿权人已由“贵州省福泉磷矿”

变更为“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 ，贵州省福泉磷矿小坝磷矿山更名为贵州省福泉磷矿有

限公司小坝磷矿山。

最近三年，小坝磷矿采矿权均属于福泉磷矿，采矿权权属没有发生变更。

小坝磷矿采矿权已缴清了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等。本次

收购的小坝磷矿采矿权没有设置抵押或其他权利限制，其权属无纠纷，不存在诉讼等权利争

议的情形。

3、小坝磷矿近三年的产销情况

小坝磷矿生产的磷矿石主要用于磷化工企业生产经营，最近三年一期产销情况如下：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6

月

产量（吨）

550,958.08 571,742.53 199,084.79 240,449.48

收入（元）

75,526,853.03 51,524,972.09 26,857,455.42 24,142,466.64

销量（吨）

533,295.37 472,544.78 258,039.50 198,846.46

售价（元

/

吨）

141.62 109.04 104.08 121.41

4、评估价值

福泉磷矿小坝磷矿山采矿权经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北方亚事” ）评估，出具的《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小坝磷矿山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北方亚事矿评报字[2019]033号】（以下简称“《采矿权评估报告》” ），北方亚事以 2019年6

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确定小坝磷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8,037.40万

元（含未有偿处置资源储量970.81万吨）。

评估的主要参数及特别说明如下：

评估主要参数：截止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小坝磷矿山采矿

权保有资源储量（121b+122b+333）为1,412.99万吨，平均品位24.16%，其中（121b）资源量为

690.62万吨，平均品位25.16%；（122b）资源量为592.43万吨，平均品位22.78%；（333）资源量为

129.94万吨，平均品位25.19%。

对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 （121b） 和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122b） 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333）可信度系数参照《可研报告》取值0.8，则计算出截止评估基准日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1,387.00万吨，平均品位24.15%。

截止评估基准日可采储量为：1,137.34万吨，平均品位24.15%。

矿山生产能力为50.00万吨/年，综合回采率为82%，贫化率为4.78%。

评估矿山服务年限为：24.14年（含基建试调期3个月）。

产品方案为：磷矿石原矿50.00万吨/年。

磷矿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为138.38元/吨。

固定资产投资：原值12,362.03万元（不含税），净值9,579.39万元（不含税），无形资产投资

0.00万元。

流动资金：1,483.44万元。

单位总成本费用：90.27元/吨，单位经营成本：79.88元/吨，折现率8.07%。

特别事项说明：

截止评估基准日， 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小坝磷矿山尚余970.81万吨资源储量未处置

采矿权出让收益，按照现行贵州省采矿权出让收益征收方法和计算方式，贵州省福泉磷矿有

限公司小坝磷矿山尚需缴纳采矿权价款1,941.62万元， 具体缴纳金额以小坝磷矿山实际缴纳

时缴纳金额为准。

5、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公司与福泉磷矿以《采矿权评估报告》确定的小坝磷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基础，扣除

尚未支付采矿权价款的磷矿资源价值，进而确定采矿权转让价款。

如前所述，小坝磷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8,037.40万元，根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公告》（公

告[2010]64号），按基准日价款标准2元/吨计算未处置的970.91万吨磷矿资源量价值为1,941.62

万元，综上所述，小坝磷矿采矿权转让价款为6,095.78万元。

（二）与采矿权相关的资产负债

1、截止评估基准日的转让资产评估价值

根据北方亚事出具的《贵州福麟矿业有限公司拟收购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小坝磷矿

山附属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2019]第01-474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

报告》” ），北方亚事以 2019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法评估确定小坝磷矿相关生

产经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9,555.11万元。资产评估价值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固定资产

-

构

筑物及其他

辅助设施

122.61 114.99 105.36 89.13 -17.25 -25.86 -14.07% -22.49%

固定资产

-

机

器设备

2,243.52 2,079.84 2,154.36 1,726.11 -89.17 -353.73 -3.97% -17.01%

固定资产

-

井

巷工程

10,483.09 10,024.47 10,231.64 7,697.33 -251.46 -2,327.14 -2.40% -23.21%

固定资产

-

电

子设备

44.21 34.66 50.76 42.54 6.55 7.88 14.82% 22.73%

资产合计

12,893.43 12,253.96 12,542.12 9,555.11 -351.33 -2,698.85 -2.72% -22.02%

因电子设备在福泉磷矿入账时出现差错，因此评估结论中账面原值及净值有所增长。

2、评估基准日至协议签订期间新增资产账面价值

（1）设备

单位：元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计量单

位

数

量

启用日期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主通风机

FBCZN21/

185

运城市安宏节能防爆风机

有限公司

台

1 2019-8-10 438,000.000 438,000.000

除 湿 器

SFERE

SD800-Y

贵州三门湾物质贸易有限

公司

台

1 2019-07-11 2,080.000 2,080.00

合 计

440,080.000 440,080.00

（2）在建工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断面 长度

折合立方数

（

m3

）

账面价值

1

小坝磷矿山技改工程

-

小坝

1

号井

61.70 895.50 693,330.95

1-1 1000

主运输巷（中段）

14.76 23.20 342.43 89,763.20

1-2 1000

中央变电硐室

14.45 20.40 294.78 77,272.43

1-3 1000

中段

1#

沉淀池

12.18 5.60 68.21 17,880.29

1-4 1000

中段

2#

沉淀池

15.21 12.50 190.08 49,826.80

1-5

小坝一号井井口皮带机防雨棚

7,262.30

1-6

排水管道

451,325.93

2

小坝磷矿山技改工程

-

小坝

2

号井

27.20 443.85 110,873.53

2-1 1060-1040

斜坡道

16.32 27.20 443.85 110,873.53

3

小坝磷矿山技改工程

-

小坝

3

号井

24.00 339.55 89,008.25

3-1 1000

中段采区变电硐室（

N

）

14.45 11.70 169.07 44,319.32

3-2 1000

中段采区变电硐室（

S

）

13.86 12.30 170.48 44,688.93

合 计

893,212.73

综上，新增资产账面价值合计1,333,292.73元。

3、评估基准日至协议签订期间负债账面价值

客户名称 金额（元） 款项性质 产生时间

鸿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驻贵州省 福泉磷矿

有限公司第二项目部

2,674,557.90

元 掘进劳务费用

2019

年

7

月

综上，负债账面价值合计2,674,557.90元。

4、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公司与福泉磷矿以《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增加评估基准日至

协议签订期间新增资产的账面价值，并扣除负债的账面价值，小坝磷矿相关资产负债的转让

价款为9,420.98万元。

二、关联方业绩承诺的相关内容

（一）业绩承诺

1、盈利业绩承诺

根据《采矿权评估报告》对小坝磷矿服务年限内各年度的销售收入、成本费用及各项税

费的评估结果确定标的资产在2020年度至2022年度期间的净利润均为1,389.12万元。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

销售收入合计

6919.00 6919.00 6919.00

2

总成本费用

4513.60 4513.60 4513.60

3

增值税

571.90 571.90 571.90

4

销售税金及附加

553.24 553.24 553.24

5

利润总额

1852.16 1852.16 1852.16

6

企业所得税

463.04 463.04 463.04

7

净利润

1389.12 1389.12 1389.12

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川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关联方澳美牧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业绩承诺方” ）承诺前述标的资产2020年度、2021年度及2022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400.00万

元、1,400.00万元、1,400.00万元。

（以上数据为公司依据目前市场的测算结果，不代表公司的业绩承诺，实际业绩取决于未

来市场环境及公司市场开发力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资产整体减值测试补偿

业绩承诺年度期限届满后，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资产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结果的专项审核报告，此专项审核报告的出具时

间不晚于业绩承诺年度最后一年业绩专项审核报告的出具时间。标的资产减值情况根据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业绩承诺方合计已补偿现金金额，则

业绩承诺方应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二）业绩承诺补偿的履行方式

1、根据专项审核报告及上述承诺与补偿安排，业绩承诺方应当履行业绩补偿责任的，本

公司将计算确定各业绩承诺方需补偿的金额，并向业绩承诺方发出书面通知，业绩承诺方以

现金方式补偿。

2、业绩承诺方以现金方式履行补偿责任的，应在收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履行完毕现金补偿义务。业绩承诺方各方对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3、业绩承诺方应承担现金补偿责任时，若本公司股东大会已通过进行现金分红的利润分

配决议，但尚未实施的，本公司可以直接以控股股东应获得的现金分红款金额抵扣现金补偿

金额。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